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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落实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通

知》（财税〔2014〕72 号）规定的煤炭资源税优惠政策，现将有

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衰竭期煤矿开采的煤炭和充填开采置换出来的煤炭资源税减

税项目，实行纳税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备案管理制度。 

二、衰竭期煤矿是指剩余可采储量下降到原设计可采储量的 20%

（含）以下，或者剩余服务年限不超过 5 年的煤矿，以煤炭企业

下属的单个煤矿为单位确定。无法查找原设计可采储量的，衰竭

期以剩余服务年限为准。剩余服务年限由剩余可采储量、最近一

次核准或核定的生产能力、储量备用系数计算确定。 

三、纳税人在初次申报衰竭期煤矿减税项目时，应将煤炭行业管

理部门出具的符合减税条件的煤矿名单及有关资料向主管税务机

关备案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在正式受理纳税人的申报材料后，对

符合优惠政策的纳税人，20 个工作日内出具符合减税条件的煤矿

名单及有关资料。有关资料包括剩余可采储量、剩余可采储量占

原设计可采储量的比例、剩余服务年限以及进入衰竭期的起始时

间等内容。 

在煤炭资源可采储量增加，但仍符合减税条件时，纳税人应及时

将有关情况向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申报，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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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煤炭资源可采储量增加而不符合减税条件时，纳税人应停止享

受减税政策。 

四、充填开采是随着回采工作面的推进，向采空区或离层带等空

间充填矸石、粉煤灰、建筑废料以及专用充填材料的煤炭开采技

术，主要包括矸石等固体材料充填、膏体材料充填、高水材料充

填、注浆充填以及采用充填方式实施的保水开采等。 

采用充填方式实施的保水开采是指为保护地表水体、开采煤层上

覆岩层水体和下伏岩层水体，采用充填方式减少水体损害的煤炭

开采方法，主要包括采空区充填、上覆岩层离层带注浆充填、下

伏岩层注浆充填加固等。 

五、纳税人初次申报充填开采资源税减税项目时，应将煤炭行业

管理部门出具的符合减税条件的煤矿名单及有关资料向主管税务

机关备案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在正式受理纳税人的申报材料后，

对符合优惠政策的纳税人，20 个工作日内出具符合减税条件的煤

矿名单及有关资料。有关资料以煤炭企业下属的单个煤矿为单位

出具，内容包括充填开采设计的充填工艺、煤炭产量、实施周期

和预期效果等。 

六、纳税人应按充填开采置换出原煤的销售额申报减税额，并提

供相关原煤产量和销量。纳税人在充填开采工作面已经安装计量

装置的，按实际计量的称重数量作为充填开采置换出来的煤炭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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